
山 西 省 财 政 厅 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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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

晋财税〔2023] 13 号 

山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重点 

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

信息共享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各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乡村振兴

局、医疗保障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税务局： 

为落实好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费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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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政策，进一步增强政策推送的精准性，提高政策宣传质效，推进

减税降费红利直达快享，我们制定了《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创业就业信息共享实施方案》，在相关部门间建立重点群体、自

主就业退役士兵信息共享机制，通过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

现信息交换。请各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能，做好重点群体、自主就

业退役士兵信息收集、整理、维护与更新工作，确保全省数据资源

及时准确、安全有效。 

 

保障厅 

 

。彝戴粼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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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

创业就业信息共享实施方案 

为落实好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费优

惠政策，进一步增强政策推送的精准性，提高政策宣传精准度，确

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，根据中央有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 

工作目标 

建立健全我省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涉税信

息共享机制，实现相关人员身份信息互联互通，有效防范政策落

实风险，提升政策落实质效，服务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基本原则 

（坚持统筹协同。明确相关厅局职责分工，加强税务系统

上下联动和相关厅局横向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重点群体和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信息共享，不断提高数据的完整性、准确

性、可用性，着力提升税费优惠政策效能。 

（坚持规范标准。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建立、健全信

息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，根据信息、共享方式、信息共享内容、

信息共享频率、身份信息使用等标准规范定期进行数据交换，并

做好共享信息的维护和更新，确保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身份信息共享工作有序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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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坚持数据精准。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精准限定重点

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定义，准确、完整进行身份信息的

提取与传递，切勿扩大或缩小人员范围，从而影响政策享受的准

确性。 

（坚持信息安全。严格落实保密规定，加强对涉税数据共

享全过程的身份鉴别、授权提取、相互传递和安全保障，确保做到

合规、高效、安全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使用，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采

取有力措施，切实防止出现泄漏涉密信息或纳税人隐私的行为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信息共享方式 

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与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、省乡村振兴局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医疗保障局、省社

会保险局通过省级部门间信息传递模式实现信息共享。为确保

数据安全，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信息通过省政务数

据共享交换平台进行交换。 

（信息共享内容 

山西省乡村振兴局根据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信息系统提供全省脱贫人口（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）身份信

息，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住所地、就业情况、联系方式等。企业吸

纳外省（市、区）脱贫人口（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）务工就业的，凭

务工就业人员身份信息在属地乡村振兴部门核实验证。 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根据《就业创业证》相关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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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、零就业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的登记

失业人员、从事个体经营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等人员身份信

息，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人员类别、住所地、就业情况、联系方式 

等。 

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的规定提

供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信息，包括姓名、

身份证号、住所地、就业情况、联系方式等。 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和山西省社会保险局核实重点群体和自

主就业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信息，包括社保费人员类

别、社保费费种、缴费起始时间、缴费单位等。 

山西省税务局就相关厅局业务需要提供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享受相关数据信息。 

山西省财政厅协调推动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信息共

享机制顺畅运行，保障信息共享质效。 

（三）信息共享频率 

首次信息共享。自 2023 年 10 月起，相关厅局首次共享信息

时，按照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，一次性向山西省税务局推送 2021 

年度至今的相关人员身份信息。 

定期按时推送。新增重点群体身份信息由相关厅局按季度 

(4 月 5 日、7 月 5 日、10 月 5 日、1月 5 日前）向山西省税务局、山西

省医疗保障局、山西省社会保险局推送；新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身份信息由相关厅局按照“两退”时间节点 (4 月 5 日、10 月 5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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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山西省税务局、山西省医疗保障局、山西省社会保险局推送；山

西省医疗保障局和山西省社会保险局获取相关身份信息后，于 5 

日内核实相关人员社保缴费情况并及时推送至山西省税务局。

如遇紧急事项，可单独协助提供。 

（人员信息使用 

获取本省范围内相关人员和企业信息后，山西省税务局要充

分发挥税收征管大数据优势，将相关人员信息与个体工商户数据

库比对，筛选出已开办个体工商户的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；与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比对，筛选出招录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就业的企业信息。在此基础上，指导基层税务机关按照

税务总局统一部署开展政策精准推送、“一对一”辅导。 

（工作会议制度 

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召集相关厅局召开专题工作会议。各

单位要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负责各方单位间的联系沟通，联系协调

处理具体事项时需配合的有关事宜。信息共享中遇到重大问题

的，相关厅局应及时进行会商，避免政策落实风险和舆情风险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主

动作为，全力配合，确保信息畅通无阻，各项税费优惠直达基层、

直达市场主体、直接惠企利民。 

（切实畅通部门联动。要结合推进县级税务局税费服务

管理现代化建设，创造性抓好落实。进一步细化工作职责和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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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，加强工作支持、强化协同配合、凝聚协作合力，抓好政策落

实质效，更好发挥和拓展提升信息共享作用。 

（切实做好政策宣传解读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深入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，提高政策知晓

度，促进政策落实到位。 

（切实加强利用质效。充分、高效利用重点群体、自主就

业退役士兵相关信息，不断强化身份信息在促就业、稳就业等方

面的深层次应用，进一步提升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效应。 

本方案实施后，有关内容如与国家新出台政策相抵触，将根

据政策予以调整或终止。 

附件：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信息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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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上兵创、1k就‘1k信息表 

信．息提供单位： 

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就业情况 社保费人员类别 社保费费种 缴费起始时间 墩费单位 备注 

一 一 

填表说明：1．根据文件规定，重点群体具体包含：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；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；零就业家庭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
生。2．根据文件规定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1号）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
置的退役士兵。3．就业情况为非必填项目。 



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信息表（山西省乡村振兴局） 

信息提供单位：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

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就业情况 备注 

填表说明：1．根据文件规定，重点群体具体包含：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；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；零就业家庭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

生。 2．就业情况为非必填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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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信息表（山西省人力和社会保障厅） 

信息提供单位：山西省人力和社会保障厅 

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就业情况 备注 

填表说明：1．根据文件规定，重点群体具体包含：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；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；零就业家庭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

生。 2．就业情况为非必填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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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信息共享样表（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） 

信息提供单位：山西省退役军人李务厅 

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就业情况 备注 

填表说明：1．根据文件规定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608 号）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

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。 2．就业情况为非必填项目。 



｝ 重点群体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信息样表 
卜．山 

目 
｝ 信息提供单位： 

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就业情况 社保费人员类别 社保费费种 缴费起始时间 缴费单位 备注 

续表说明：1．根据文件规定，重点群体具体包含：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；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；零就业家庭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
生。 2‘根据文件规定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bU 号）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
置的退役士兵．3．就业情况为非必填项目． 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

   

   

 

2023 年 11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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